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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陕 西 省 财 政 厅

关于调整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标准及

扩大保障范围有关问题的通知

陕人社发〔2020〕22 号

各市(区)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：

根据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财政部<关于扩大失业保险保

障范围的通知>》（人社部发[2020]40 号）及《陕西省人民政府

办公厅<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强化稳就业举措的通知>》

（陕政办发[2020]7 号）精神，经省政府同意，现就调整失业保

险稳岗返还标准及扩大保障范围等有关问题明确如下：

一、适当提高稳岗返还标准。坚持不裁员或少裁员的中小

型企业，申请 2020 年稳岗返还，返还标准提高至企业及职工上

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100%；大型企业参照阶段性减免企

业社保费名单划分，按企业及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

60%执行；困难企业、小微企业稳岗返还继续按《陕西省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障厅、财政厅、税务局关于失业保险基金支持疫情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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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稳定就业岗位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陕人社发[2020]4 号）规定

执行。

二、及时足额发放失业保险金。对参保缴费满 1 年、非因本

人意愿中断就业、已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失业人员，应

及时足额发放失业保险金，代缴基本医疗保险费，按规定发放价

格临时补贴、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。自 2019 年 12 月起，延长大

龄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限，对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就

业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1 年的失业人员，可继续发放失业保险

金至法定退休年龄。

三、阶段性发放失业补助金。2020 年 1 月至 12 月，符合下

列规定的参保失业人员，经本人申请，可申领 6 个月失业补助金，

标准按当地失业保险金标准的 80%执行。

（一）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就业（以用人单位为其缴纳

社会保险费为标准确定）的失业人员；

（二）参保缴费不满 1 年或参保缴费满 1 年因本人原因解除

劳动合同的失业人员；

（三）对 2020 年 1 月至本《通知》印发前符合失业补助金

领取条件但因重新就业等原因构成停领情形的失业人员，其未就

业期间的部分可一次性补发。

失业补助金按月发放，从失业保险基金“其他支出”科目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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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。领取期间不享受失业保险金、代缴基本医疗保险费、丧葬费

和抚恤金等其他待遇，不得跨统筹地区重复申领，不办理失业保

险关系转迁，不核减参保缴费年限。领取期满、重新就业、死亡、

应征服兵役、移居境外、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城乡居民

养老保险待遇、被判收监执行的，停发失业补助金。

四、阶段性扩大失业农民工保障范围。对《失业保险条例》

规定的参保单位招用、个人不缴费且连续工作满 1 年的失业农民

工，及时发放一次性生活补助。2020 年 5 月至 12 月，对 2019

年 1 月 1 日之后参保不足 1 年目前仍处于失业状态的农民工，参

照参保地城市低保标准，发放 2 个月的临时生活补助。临时生活

补助按月发放，只能申领享受一次，不核减参保缴费年限。与城

镇职工同等参保缴费的失业农民工，按参保地规定发放失业保险

金或失业补助金。

五、阶段性提高价格临时补贴标准。对领取失业保险金和失

业补助金人员发放的价格临时补贴，以现行联动机制的补贴标准

为基础，阶段性提高每月价格临时补贴标准 1 倍，为每人每月

60 元。执行期限为 2020 年 3 月至 6 月。

六、简化失业保险待遇申领流程。参保失业人员持身份证或

社会保障卡通过线上线下提出申请，经办机构应在 5 个工作日内

完成审核，自审核通过次月起发放。失业补助金、临时生活补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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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期限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。取消失业保险金 60 日申领期

限和起始时间界线，发放标准按申领时失业保险金标准执行。各

市（区）要优化经办流程、减少证明材料、推进线上申领，不得

增加其他义务、条件或时限要求，为失业人员提供方便快捷高效

的经办服务。各市（区）要在 6 月底前实现失业补助金等其他失

业保险待遇线上申领，确保特殊时期失业人员及时得到生活保

障。

七、强化基金运行安全。各市（区）要密切关注失业保险基

金运行情况，按月对基金运行情况进行预警分析，结合基金结余

情况，做好资金测算，适时调整基金支出方向和结构，优先保障

保生活支出。要健全内控机制，落实审批制度，强化监督管理，

对核查发现应当停发有关情形的，要及时纠正追回，严防重复领

取、冒领、骗取、套取基金现象，切实维护基金安全。

八、加强组织实施工作。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围是党中央、

国务院为应对疫情影响、保障基本民生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，各

市（区）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，按照“广覆盖、保基本、兜底线”

的原则，扩大保障范围，压实工作责任，建立健全落实机制，加

强政策宣传解读，提高政策知晓度，及时回应群众关切，努力做

到应发尽发、应保尽保，确保政策尽快落地见效。6 月底前失业

补助金、临时生活补助要有实际发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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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原有政策与本通知规定不一致

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各市（区）在执行过程中遇有重大问题和情

况，及时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财政厅。

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陕西省财政厅

2020 年 6 月 24 日


